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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在過往一年，我們致力落實 27項承諾，在這些承諾中：

• 9項已經實現；

• 10項正如期進行；

• 2項尚要檢討；以及

• 我們正繼續努力，推展 6項持續的工作。

現按每個主要工作範疇詳細報告如下：

廣播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7年年底或之前，完成有

關 星電視廣播的檢討，以

期令 星電視廣播的營運環

境更有利於吸引投資，並增

加香港作為地區廣播中心的

吸引力。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2. 確定為開展數碼電台廣播作

準備的技術測試範圍，及為

全面推廣數碼廣播訂定政策

建議。

檢討已經完成，並在 1998年 1月制

定了新政策。政府已根據新政策

批出兩個 星電視廣播牌照。

測試範圍經已確定，在 1998年年底

或之前將有結果。我們將在 1998年

最後一季 手訂定政策建議。



2

1997 3. 在 1998年進行有關電視營運環

境的檢討，審察電視廣播業

最新的發展、觀眾的興趣、

市場狀況及科技發展等，以

期為本地優質電視服務的長

遠發展提供更有利的環境。

尚要檢討的項目

1995 4. 把各種形式的廣播，納入一

全面的法例，使規管架構更

易於使用及靈活，以配合廣

播業科技方面長足的發展。

我們已於 1998年 9月 3日發表電視

政策檢討諮詢文件，徵詢公眾對

建議政策的意見，並計劃在完成

諮詢後，在 1998年年底或之前，就

有關政策作出決定及公布。

這項工作已納入上文第 3項所述有

關電視政策的檢討內。

電影服務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年在影視及娛樂事務管

理處設立電影服務統籌科，

為電影業提供支援和協助。

1997 2. 成立電影服務諮詢委員會，

為電影業與政府提供溝通渠

道，並就電影服務統籌科的

工作提供意見。

1997 3. 在 1998年批地計劃中撥出一幅

土地專供製作電影之用。

電影服務統籌科已在 1998年 4月 1

日成立。

電影服務諮詢委員會已在 1998年 5

月 1日成立。

我們已於 1998年 8月批出將軍澳 (第

106區 )一幅土地予中標人士，供製

作電影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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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4. 檢討《電影檢查條例》，以

簡化規管體制，令制度更簡

便易行。

1997 5. 在 1998年檢討業界就規管互聯

網上傳送淫褻及不雅資料所

制定業務守則的成效。

1996 6. 與高等教育院校探討為電影

業開辦培訓課程的可行性。

1996 7. 考慮採取措施，為在本港攝

製電影提供更多方便，例如

設立完備的資料庫，以方便

電影製作。

檢討已經完成。政府將於 1998至 1999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

有關改善措施的修訂條例草案。

我們正密切監察推行該業務守則

的成效，並會在 1998年 10月進行

檢討。

香港演藝學院已原則上同意在 1999

年 7月為電影業開辦有關數碼剪輯

科技的短期培訓課程。

電影業與香港演藝學院將於 1999年

4月合辦為期兩日的數碼科技座談

會。

政府新聞處已於 1997年 10月在政

府網頁上設立有關在本港拍攝外

景所需遵守的規則及規例的電腦

化資料庫。該處又於 1997年 12月

出版重新編製的《香港電影拍攝

指南》。

電影服務統籌科於 1998年 6月成立

有關本港電影製作服務的資源中心。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6 8. 考慮採取措施，為電影界在本港攝製電影提供更多方便，例如簡

化在本港拍攝外景的手續和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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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資訊科技的應用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6 1. 在 1996年年底或之前完成政

府辦公操作自動化計劃第二

期首階段的工程，涉及的部

門共 22個。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2. 參照當局就透過互聯網提供

政府服務所涉法律、保安及

技術等問題進行的研究得出

的結果，加強政府使用互聯

網科技，以改善內部溝通，

及向公眾提供更佳的服務。

1997 3. 在 2000年年底或之前，把政

府辦公操作自動化計劃推廣

至整個政府。在 1998年年底

或之前，把另外 7個政府部門

納入該計劃。

為第二期首批共 22個部門推展辦

公操作自動化計劃所需的工程已

於 1998年 6月完成。

我們在 1998年 9月發出政府部門使

用互聯網科技的技術標準和指引。

此外，我們又於 1998年 8月推行在

政府通訊網絡提供互聯網電子郵

件服務的試驗計劃。

該 7個政府部門已獲得撥款。有關

其中兩個部門的工作已完成，其

餘 5個部門的有關工作則會於 1998

年 12月底或之前完成。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 ，我們會繼續推

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7 4. 由 1998年起，公眾人士可透過互聯網申請某些牌照。

1996 9. 擴大針對違法行為的執法行動範圍至電子出版，例如影像光碟和

數碼光碟，目的是在無損表達自由的前提下，維護社會道德。

1996 10. 透過製作宣傳短片、印發宣傳單張及舉行簡報會，加強公眾教育，

以加深市民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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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年 1月 1日或之前履行

所有香港於世界貿易組織屬

下協議中有關開放電訊服務

貿易的承諾。

1997 2. 繼續監察和檢討國際電話服

務分帳費制度的發展，在有

需要時修改規管架構以配合

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使營

辦商和消費者的利益都得到

保障。

1996 3. 在 1997至 1998年度，考慮拍賣

特別電話號碼，把所得收益

撥作慈善用途。

1996 4. 與香港國際電訊有限公司討

論香港的國際電訊業務的現

行安排，研究這些安排是否

有助維持香港作為亞太區電

訊樞紐的卓越地位。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5. 在 1998年，重新構思及落實

切合時宜的電訊服務規管架

構，確保香港繼續擁有世界

一流的電訊基建，應付社會

所需。

所有承諾已於 1998年 1月 1日前落

實。

為配合國際分帳費制度日後的發

展，電訊管理局於 1998年 2月對本

地傳送費制度作出了檢討。初步

決定已於 1998年 9月公布。

我們建議授權電訊管理局局長拍

賣特別電話號碼。這建議已納入

1998年 9月 3日發表的固定電訊服

務檢討諮詢文件內。

香港國際電訊有限公司已於 1998年

3月 31日把專營牌照交還政府。

有關改善規管架構的建議，已納

入固定電訊服務檢討的諮詢文件

內。該文件已於 1998年 9月 3日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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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 ，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5 8. 檢討現行分配和管理無線電頻率的安排，確保能善用這些頻率。

1993 9. 鼓勵擴大內地和本港之間的電訊服務範圍。

1997 6. 在 1997年年底就「電話號碼

可攜性」進行可行性研究，

以期提供一項新服務，讓流

動電話客戶轉用其他供應商

的服務時，毋須更改電話號

碼。

尚要檢討的項目

1995 7. 批出新的無線通達服務牌照。

繼電訊管理局局長於 1998年 6月就

該項電話號碼可攜性的可行性作

出決定後，現計劃在 1999年 3月推

出該項服務。

由於客戶對這類服務需求不足，

我們暫停發出牌照。


